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本报讯 专盯知名品牌女装

下手， 全套购进假冒“D∧

ZZLE” “d′zzit” “DISNEY”

等注册商标的服装及吊牌、 包装

袋、 领标等标识， 再依据设计样

板生产仿冒服装， 后通过淘宝店

铺等渠道以“正品代购” 方式进

行分销……集采购、 生产、 包

装、 销售等环节在内的“一条

龙” 式假冒链条令人咂舌。 日

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庭集中宣判了这样 6 起知产刑事

案件。 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或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对

10 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3

个月至拘役 5 个月、 缓刑 6 个月不

等的刑罚， 并同时处以罚金。 记者

了解到， 这批案件均是关联案件，

除当天宣判的 6 起案件外， 另有部

分案件仍在审理中。

在一起案件中， 浦东新区人民

检察院指控， 2017 年上半年至

2019 年 4 月， 谭某、 段某分别从

他人 （另案处理 ） 处购买假冒

“D ∧ZZLE” “d’zzit” “DIS-

NEY” 品牌服装及吊牌、 包装袋、

领标等标识。 在谭某、 段某指使

下， 阳某负责制作假冒上述注册商

标的服装， 徐某负责销售， 通过淘

宝网店等平台对外销售。 2019 年 4

月 17 日， 公安机关将上述 4 名被

告人抓获， 并当场查获假冒上述注

册商标的服装 1257 件、 包装袋

3880 只、 洗标 30 卷、 吊牌及领标

1200 只等物品。

在另外 5 起案件中， 吕某、 刘

某、 汪某等 6 名被告人因明知他人

购买服装系为了贴标销售而仍向他

人提供未贴标服装、 在开设的淘宝

网店上以“正品代购” 名义销售仿

冒服装等行为分别获刑。

浦东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

长、 案件审判长倪红霞表示， 较之

其他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活动， “一

条龙” 式的假冒方式危害性更强。

该类行为严重侵犯商标权人的权

利， 给其造成巨大损失。 假冒产品

一旦流入市场， 将严重损害消费者

权益并破坏电商平台的购物环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陶韬

本报讯 “大象大象， 鼻子长

长， 用它吸水， 用它抓糖， 会做游

戏， 能抓痒痒……” 美丽的童谣带来

美丽的回忆。 但人类残忍的行为却使

这些无辜的生命遭受重创。 近日， 上

海铁路运输法院在线庭审了一起涉非

法出售象牙制品的刑事案件， 最终被

告人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并处

罚金 2 万元； 缴获的象牙制品及非法

所得予以没收。

2017 年起， 蒋某在自家店铺内

开始经营各类工艺品， 其间陆续购入

大量象牙牙块作为原料。 2019 年 10

月， 蒋某以 3800 元的价格将其自制

的象牙虫罐出售给王某。

第二天， 公安机关在蒋某的店铺

内将其抓获， 并当场查获待销售的疑

似象牙制品 20 件。

经鉴定， 上述查获的动物制品均

为现生象牙制品 （或半成品）。 其中，

蒋某出售给王某的虫罐为镶嵌少量玳

瑁鳞片的现生象牙制品， 净重 89 克，

价值 3700 余元； 在蒋某店铺内查获

的 20 件待销售疑似物品为现生象牙

制品 （或半成品）， 共计 2200 余克，

价值 9.1 万余元。

公诉机关遂以蒋某触犯非法出售

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向上铁法

院提起公诉。

上铁法院认为， 被告人蒋某非

法出售现生象牙制品， 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罪名成立， 法院予以确

认。

法院认为， 被告人蒋某已出售

现生象牙制品 89 克， 属犯罪既遂；

关于其在经营性场所待售现生象牙

制品 2200 余克一节， 按犯罪未遂情

节予以考量， 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

从轻处罚。

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自愿

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 性质、 情

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院以非

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判处被告人蒋某有期徒刑 2 年， 并处

罚金 2 万元； 缴获的象牙制品及非法

所得予以没收。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通过网络平台将假冒“英

雄” 牌钢笔销往境外， 租借店铺

销售假冒大牌时装， 化妆品广告

侵犯电影 《西游记女儿国》 著作

权， 日前， 徐汇区人民法院于 4

月 23 日对 4 起知识产权案件进

行集中宣判， 关注了著作权侵

权、 不正当竞争等近年来知产纠

纷高发领域。

销售假冒“英雄”牌钢

笔，男子获刑3年

自 2016 年开始， 曹某在经

营电子商务公司期间， 为牟取非

法利益， 明知购进的“英雄” 牌

钢笔及笔芯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 仍通过网络平台销往境外，

销售金额 36 万余元。 2019 年 9

月 3 日， 公安机关在曹某经营的

公司内查获待销售的“英雄” 牌

钢笔及笔芯 289 支， 经鉴定均是

假货。 2020 年 1 月 9 日， 奉贤

区人民检察院向徐汇法院提起公

诉。

经过审理， 徐汇法院认定曹某

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依

法判处曹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17 万元， 违法所得

责令退赔被害单位。

销售假冒Philipp Plein、

Valentino时装，两人获刑

2014 年起， 薛某、 张某共同

租借浦东新区一处店铺作为经营场

所 ， 购 进 假 冒 Philipp Plein、

Valentino 品牌的时装对外销售。

2019 年 6 月， 公安机关将两人抓

获， 并在其店铺内查获待销售的假

冒 Philipp Plein、 Valentino 品牌

的商品共计 598 件。 经鉴定， 上述

商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市

场价值共 208 万余元。 2019 年 11

月 28 日，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向徐

汇法院提起公诉。

经过审理， 徐汇法院认定薛某

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依

法判处薛某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缓刑 1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

认定张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依法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销售假冒 “风车” 牌生

粉，男子获刑6个月

2019 年 4 月，陈某为谋取非法

利益，在明知谢某（另案处理）销售

的“風車”牌生粉系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的情况下， 仍低价购进并以每

袋 290 余元的价格对外销售， 共计

销售 261 袋，销售金额达 7 万余元。

2019 年 11 月 29 日，金山区人民检

察院向徐汇法院提起公诉。

经过审理， 徐汇法院认定陈某

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依

法判处陈某判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

刑 1 年， 并处罚金 3 万元。

侵犯电影 《西游记女儿

国》著作权，判赔15万元

某影业公司是电影 《西游记女

儿国》 的制作方和出品方， 拥有电

影衍生的一系列商品化权利。 影业

公司发现， 电影上映前， 某视频网

站和某化妆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

的个人微博上有一段名为“赵丽

颖·女儿国抢先版大揭秘” 的视频，

该视频通过剪辑、 拼接影片中的相

关内容， 插入化妆品公司的产品图

片、 文字等。 影业公司认为， 化妆

品公司未经许可制作发布视频、 未

在视频中署名影业公司， 侵害了影

业公司的署名权、 修改权、 保护作

品完整权、 复制权、 信息网络传播

权， 也易使相关公众产生化妆品公

司对涉案电影进行了赞助的误认，

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因此， 影

业公司将化妆品公司告上法庭， 要

求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

徐汇法院审理后查明， 因涉案

视频的受益者不仅是化妆品公司，

故无法明确视频的作者、 发布者与

化妆品公司之间的关系。 现影业公

司主张涉案视频由化妆品公司制作

并发布， 缺乏事实依据， 法院无法

支持。 但李某转发涉案视频属于履

职行为， 构成他人著作权侵权行为

的帮助侵权； 同时李某的行为是利

用涉案电影吸引潜在消费者， 在获

得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了影业公司

的合法权益， 构成虚假宣传。 最

终， 法院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结果， 判决化妆品公司在其官网、

官微以及李某个人微博上刊登声

明， 消除不良影响， 同时赔偿影业

公司各项损失、 费用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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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追的“海贼王”竟是盗版？
未经授权擅自通过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转载《航海王》盗版漫画 获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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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原来，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

‘海贼王’ 成了盗版名？ 官方中文

名原来叫‘航海王’ ……” 网络评

论中， 动漫迷们的认知“碎了一

地”。 日前，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对

被告人王某未经知产权利人日本集

英社授权， 擅自通过网站、 微信公

众号转载 《航海王》 《排球少年》

盗版漫画的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行

为， 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转链接也算盗版发行 ？ ”

“当然算！ ”庭审中，控辩双方交锋

道。最终，王某这名“盗版海贼王”难

逃法律制裁， 被一审判决犯侵犯著

作权罪获有期徒刑 3 年， 宣告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8 万元。

请叫我《航海王》

据检察机关指控， 热门漫画

《航海王》 《排球少年》 等作品均

为日本株式会社集英社发行， 并授

权中文正版给国内公司发行传播。

但在境外， 某网站会在国内正

版作品发行前几天更新该中文版漫

画， 这样一个“时间差” 很快被一

些不法分子盯上， 趁机侵权牟利。

2017 年起， 被告人王某每周在上

述漫画国内正版发行的前几天， 通

过其运营的“鼠绘漫画网” 链接境

外网站 hanhuazu.cc 更新的 《航海

王》 和 《排球少年》 中文版漫画盗

版资源， 同时将相关盗版链接至其

运营的微信公众号“鼠绘译制组”，

供用户点击观看。

为防止被人察觉， 王某等到国

内正版漫画上线后， 再将盗版链接

替换为国内正版漫画链接。 其间，

其通过网站加入广告联盟、 微信公

众号开通广告服务等方式收取广告

费牟利， 其中链接的以“海贼王”

为名盗版漫画第 958、 959、 960 话

阅读量均在十万以上。

经鉴定， “鼠绘漫画网” 的

“海贼王 ” （第 958、 959、 960

话 ） 、 “排球 ” （第 368、 369、

370 话） 分别与日本株式会社集英

社的 《航海王》 （第 958、 959、

960 话）、 《排球少年》 （第 368、

369、 370 话 ） 图画内容相同， 构

成复制关系。

检方：转链接也属“发行”

“转链接既非盗版自漫画创作

者， 也没将漫画从盗版网站上下

载、 存储后进行传播， 不同于传统

意义上的发行， 因此其行为危害性

较小、 主观恶性较小。” 庭审中，

王某的辩护人表示。

对此公诉人予以反驳： “被告

人虽并非涉案盗版漫画的直接作品

提供者， 但其通过运营的网站后

台， 链接境外网站盗版资源供其网

站用户观看漫画作品， 公众亦能够

通过网站浏览并获取漫画图片复制

件， 严重侵犯了权利人公司的合法

权益， 破坏了漫画作品版权的传播

秩序， 其效果和发行权中转移占有

作品复制件并无实质区别， 而且这

种网络传播方式更加快速和低成

本， 危害性并不亚于有形载体转让

形式。”

王某还认为， 自己运营的网

站、 公众号上还有很多其他漫画作

品和自创文字作品， 网站、 公众号

每天有插入广告， 涉案漫画每周更

新， 营利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他

的辩护人补充道： “被告人没有直

接转让涉案漫画作品牟利， 而是通

过收取广告费用营利， 且在其运营

的网站和公众号还有其他授权漫画

作品和自创作品， 并非直接利用侵

权漫画营利。”

公诉人则认为， “虽然王某未

直接转让作品牟利， 而是通过收取

网站、 公众号广告费牟利， 其网站

和公号除却侵权作品也确实还有其

他漫画作品和文字作品， 但不影响

认定其利用侵权作品营利的性质。”

据公诉人指证， 一是王某建立

网站并加入“百度广告联盟”， 运

营的公众号开通广告功能， 目的就

在于利用网站、 公众号发布的作品

吸引流量从而以广告收费获取利

益。

二是其网站和公众号上作品虽

然多样， 但以漫画为主， 而集英社

周刊漫画 《周刊少年 JUMP》 是日本

发行量最高的周刊漫画杂志， 《航海

王》 是世界发行量第一的漫画， 《航

海王》 《排球少年》 在漫画界的影响

力不一般， 王某亦当庭供述 《海贼

王》 漫画是其网站和公众号最受关注

的作品， 否则不会有如此规模庞大的

粉丝。

三是网站、 公众号广告盈利情况

直接与其关注度、 流量大小挂钩， 盗

版 《海贼王》 漫画每部所涉均有十万

以上的阅读量， 而王某发布更新漫画

的公众号文章标题就是漫画名称， 文

章内容除了链接盗版漫画没有其他内

容， 可见读者点击该更新漫画公众号

信息也就是为了看漫画。

检方认为， 综上能够认定被告人

王某以营利为目的传播侵权漫画作

品。 最终， 徐汇法院支持了检方的公

诉意见， 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假冒“英雄”钢笔 剪辑电影片段插入广告
4起知产案件集中宣判

非法出售象牙制品
男子获刑 2年

“D?ZZLE”“DISNEY”等知名品牌遭“一条龙”式假冒
10名被告人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或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获刑


